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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民法典》第 448 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简称《物权法》)第 231 条基本没有改动。
　 　 ②　 关于留置财产与债权之间的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未予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09 条将这一要件定为“债权人对动产的占有与其债权的发生有牵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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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海商留置权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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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根据中英两国案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纠纷中一

些涉及留置权的问题从理论上予以提炼,研究第三人海商留置权的存在及其表现形式,得出其构成要素和效力原

则。 共列出第三人海商留置权四类十四种情形,其中一部分通过典型的第三人留置权案例推出。 在部分构成第三

人海商留置权但无法认定其效力的案例中,法院应按照穷尽法律手段最终解决争议的原则,运用确权的方式将双方

当事人的利益再分配,而不能将案件推出裁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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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置权的本义是有条件继续占有的权利,它对

抗的是所有权和他人占有的权利,最典型的是民法

中同一合同下的占有与留置;第三人留置权则是其

扩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简称《民法典》)
第 448 条规定①:“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

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是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该

条文显然将债权与留置物的某种“牵连关系” 纳入

其中,跳出了留置权人与财产所有人之间的合同

范围②。[1]

笔者所称之第三人海商留置权,系指与货物及

其运输有一定“牵连关系”的权利人对货物、各类运

费和租金实施的留置。 它产生于各类班轮运输合

同、航次租船合同、定期租船合同以及海上救助、船
舶修理合同履行的某些结果之中,容易引起纠纷。
较之于同一合同下的留置权,第三人海商留置权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简称《海商法》)乃至国

际公约中都没有相应的规定。 直到 2007 年《物权

法》出台,这类争议的解决在立法上才有了一些模糊

的依据。 有鉴于此,在海上货物运输和租船业务、海
难救助、修船合同中,上述“牵连关系”以及第三人

海商留置权的实现如何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解释和

认定,应该成为学界研究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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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国外案例可参见 The
 

Cebu
 

[1983]
 

1
 

Lloyd’s
 

Rep. 302;国内案例可参见袁达伟(YUEN)诉上海澳洋海运有限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纠纷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沪海法商初字第 1188 号]。
　 　 ②　 参见 Hingston

 

v.
 

Wendt
 

[1876]
 

1
 

QBD
 

367。

一、形式、构成要素和效力原则

(一)形式

一般而言,留置权存在的基础是权利人对物的

直接占有,然而,第三人海商留置权并非完全如此。
它可以是就直接占有而留置,例如留置货物,也能表

现为对他人提出给付请求,例如留置他人根据其合

同义务尚未支付的运费或租金。
关于后者,在立法上并没有更多、更直接的条文

可以引用,但是于运输业务而言无法避免,且在中国

和外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①。 这种情况通常在

定期租船下的班轮运输或航次租船运输中出现,尤
其是在转租业务中;也可能发生于无船承运人组织

的班轮运输之中。
(二)构成要素———付出

第三人海商留置权的构成要素有两个:一是债

务人缺位,二是权利人的付出。 前者无需赘述,所有

留置的原因皆出于此;后者则与运输业务紧密相关。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由船舶、码头、仓储和陆上运

输等主要行业组成,辅之以海上救助部门,可分为班

轮运输和租船运输(笔者不列多式联运)。 然而,就
运输合同而言,它仅涉及两方当事人:班轮运输的承

运人和托运人;或租船运输的出租人和承租人。 此

外,从船舶经营上看,可能还包括定期租船的出租人

和承租人。 由此可见,那么多人为货物付出,而他们

中有相当一部分与货方并无合同关系。 这些运输合

同以外的为货物付出的人,即笔者所指的 “ 第三

人”。 第三人海商留置权的实施就是在某种程度上

保护这些人因付出而应该获得的权益。
1. 在船上的付出

第三人对运输中货物的付出是其海商留置权形

成的基础,也是考虑其效力的因素之一。 因为实际

承运人和港口作业人的付出,货物到达目的港,交付

并完成了增值;同样,在救助人的努力下,货物得以

保全或部分保全,实现了保值或减损。 当付出人利

益落空时,应当考虑从货物中得到补救。 如果船舶

为承运人所有或实际控制,那么承运人的付出因与

船东或实际船东身份相吻合而不能计入本节所称的

付出之中;反之,后类主体的付出则应该予以考虑。
这种付出主要表现在无船承运人运输、航次租船运

输和定期租船合同的履行中。
在无船承运人组织的运输中,当货物在船上时,

海运承运人的付出是将货物装船并运抵目的港。 在

航次租船运输出租人拥有或掌控船舶而不签发提单

的情况下,出租人与货主没有航次租船合同关系和

提单关系,但是由于货物被装于船舶并处于出租人

的实际控制之下,出租人的付出也是显而易见的。
此节所指的出租人包括未签发提单的转租出租人

(转租人),他们因为契约责任也应被视为对货物有

所付出。 同样,承租人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也因

其契约责任而应该被认定为有所付出。 定期租船是

取得船舶、经营船舶的一种手段。 定期租船承租人

取得船舶使用权后,可以转租,也可以经营航次出租

或班轮运输。 定期租船下为货物付出的人首先是掌

控船舶并实际占有货物而未签发提单的船东。 二船

东(disponent
 

owner)和其他各转租人为货物的付出

是由其合同链下的责任所决定的,其中最后一位转

租人即为航次运输出租人或班轮运输承运人。 因

此,定期租船下为货物付出的人还包括未签发提单

的这类航次运输的出租人或承租人。 在发生海难

时,船方可能请求救助,而当货物获得安全后,救助

人的付出不言而喻②。
2. 在陆地上的付出

第三人对货物在陆地上的付出可以细分为两

种,一是货物在港内外仓储或堆放时的付出,二是救

助人作为第三人对货物的付出。 关于前者,笔者提

示,应该区别港口作业人或仓储业者作为第三人的

身份。 在班轮运输中,货物进港前由托运人与港口

作业人达成协议并协商费用,因此,这种情况下的留

置为同一合同下的留置,不构成港口作业人作为第

三人的海商留置权;只有在到达港,相关留置才能成

立。 在航次租船运输中,与港口作业人签订装卸作

业合同的是承租人,可以形成港口作业人作为第三

人的海商留置。 但是,部分租船合同履行时,卸货港

口的安排及费用支付是由收货人负责的,在这种情

况下并不存在第三人海商留置。 救助人在这方面的

付出则是在陆地上保管和照料货物。
(三)效力原则

第三人海商留置权的成立与其效力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这与同一合同下的留置权不同。 在某些情

况下,即使第三人海商留置权成立,权利人也不能通

过实施留置以保证自己利益的实现。 那么,在法律

上认定第三人海商留置权成立的意义何在? 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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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第三人海商留置

权一旦成立,可以提示相对人履行配合义务,促使其

披露合同细节,让当事人或法院考虑这种留置的效

力。 第二,即使第三人海商留置权效力不存在,留置

行为本身也没有过错,只要权利人及时放弃留置,他
对义务人因留置而遭受的损失便不承担责任。

1. 弥补性原则

此处弥补性原则系特别概念,与补偿的含义不

尽相同,系指权利人在法律或合同范围内无法直接

获得救济而运用法理上、商业上的一些原则、要义、
惯例提出保护自己权益的主张,类似英国法下的衡

平原则(equity)。 实施第三人海商留置是一种补救

措施,留置权义务人与权利人不存在支付关系。 显

然,义务人的“跳档支付”是为了事情的尽快解决,
这与其自身利益并不矛盾①。 因此,任何高于义务

人本应支付给相关人的费用的请求都是无效的;例
如,在运费或租金存在差额的情况下,即便第三人海

商留置权下的支付不抵原债务,留置权人也不能以

这种不足额为借口而继续请求支付②。 这是第三人

海商留置权的第一原则。
2. 收货人不二次支付运费的原则

在留置权人运费、租金或港口费用落空的情况

下,权利人实施留置针对的应该是义务人本应支付

给其相关人而尚未支付的这类费用。 因此,如经义

务人证实相关支付已经完成,或不存在,或计入了其

他已支付项目,则权利人不应要求义务人二次支付。
这是第三人海商留置权的第二原则。

3. 确权———实现留置权的最后途径

某些留置在不适用第二原则的情况下,为了最

终解决纠纷,只能通过公平原则确权。 确权就是对

货物的所有权进行确定,同时也对留置权人的权益

进行确定。

二、因运费或租金落空而留置

这种留置权可以被称为实际承运人作为第三人

行使的海商留置权。 在海上货物运输中,由于船舶

的管理和租赁关系(包括定期租船和航次租船),使
得船东与承运人的身份分合不定,在这种情况下,船
东并不参与运输合同的订立,仅仅根据船舶租赁和

管理关系,听从承租人的安排从事货物运输,但是,
即便如此,有关适航和妥善与谨慎运输货物的义务

还是由该类船东承担的(履行承运人的义务)。 在

诉讼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船东是 “ 合作承运人”
(co-carrier),应该承担相应责任,有些判决就是基于

这样的认识作出的③。 因此,广义上的实际承运人

还应该包括这类人④。
(一)班轮运费

通常在无船承运业务中才会产生这种因班轮运

费落空而实施的第三人海商留置。 在实际承运人拥

有或管理船舶的前提下,由无船承运人组织的国际

海上货物运输会产生两个承运人,即契约承运人

(无船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海运承运人)。 在各

个合同主体正常履行各自合同的情况下,并不会发

生留置的情形,反之,海运承运人作为第三人就可能

会留置货物。 这种留置的原因之一,即为实际承运

人未收到无船承运人应该支付的运费。 需要指出的

是,有时海运承运人会因货物的合法性问题遭受主

权国家对船舶的滞留、罚款引起的损失,进而实施留

置,这实际上是一种侵权关系下的留置,不属于第三

人留置,笔者不予讨论。
无船承运人组织的班轮运输下海运承运人作为

第三人实施的留置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同一票货物

下存在两个运输合同(两份提单:House
 

B / L、Master
 

B / L)和三方当事人(托运人、承运人、实际承运人);
第二,契约承运人、提单的持有人与留置权人无合同

关系;第三,货物与留置权人有“牵连关系”。 显然,
此项留置符合《民法典》第 448 条的规定。 因此,在
中国法下,海运承运人作为第三人对货物的留置权

是成立的。 但是,该留置权的成立并不意味着留置

权人的债权一定能够实现,也不能当然地构成对提

单持有人利益的有效抗辩。 留置权所担保的债权能

否最终实现,取决于产生该债权的运输合同约定及

履行结果。 换言之,此种情况下《民法典》的适用要

顾及《海商法》 框架下承托双方应有的权利义务

体系。[2]

《海商法》规定,承运人凭单交付货物。 除了提

单载明的到付运费和收货人应当支付的救助款项或

共同海损分摊外,
 

承运人按约定时间地点交付货物

不得附加任何条件。
  

不言而喻,
  

海运承运人要求收

货人支付本应由他人(无船承运人)支付的运费后

才能提取货物,就是附加了条件。 对此,海运承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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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 The
 

Mihal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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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530 号]。

应持谨慎态度。
留置货物的权利对抗的是提货权,因此,如果提

货权不存在或有瑕疵,其对留置权的抗辩功能也无

从谈起①。 然而,收货人针对海运承运人的提货权

是否存在或是否有瑕疵,需依据具体的放货模式判

断。 无船承运人组织的运输,其放货模式有两种:无
船承运人凭海运提单提货后,凭自己的提单放货给

收货人(分别提货),或收货人用无船承运人提单换

取海运承运人提单后提货(换单提货);无船承运人

与海运承运人达成协议,收货人凭无船承运人的提

单直接向海运承运人提取货物(直接提货)。
1. 分别提货与换单提货

显然,在这种模式下,海运承运人作为第三人行

使海商留置权针对的是无船承运人的提货权,而在

明知无船承运人缺位的情况下,其留置对收货人产

生的利害关系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但是,此项留置

于收货人而言,其提货权并不能对抗,因为其所持的

无船承运人提单彰显的提货权并不针对海运承运

人,该收货人并不是海运承运人放货的适格对象。
因此,虽然货物运输与海运承运人有“牵连关系”,
但是,这种“牵连关系”在这方面的功能被明确的提

单提示否定了。 换言之,对收货人而言,这种情况下

并不存在所谓的留置权。
上述争议,从海商法和运输合同及提单方面分

析一览无遗,无法形成“牵连关系”。 需要进一步指

出的是,由于无船承运人提单的持有人无法在诉讼

中出示相关证据,证明海运承运人应该放货,因此其

诉因也不能成立。 笔者认为,应该从两方面展开思

路,一是确权,二是公平原则。
确权就是确定双方当事人各自的权利。 一是收

货人的货物所有权,二是海运承运人对货物的合法

占有权。 不言而喻,所谓确权之诉,就是要在这二者

之间作出裁判。 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此项审判实

质上是在诉讼双方这样的法律地位上将利益再分

配。 这就需要适用公平原则②。
首先可以确定,这是一起双方都有过错的纠纷,

而他们的过错同时指向一个人———无船承运人。 从

商事上讲,该海运承运人将该无船承运人作为商事

活动的合作人即为一种过错,表现在该海运承运人

没有就对手的商业资信进行有效的考察。 至于收货

人的过错,情况比较复杂。 收货人的过错承袭了托

运人的过错———托运人作为卖方有着与该海运承运

人同样的过错,而收货人本人作为买方也没有对卖

方的托运予以关注,例如作出某种限定。
其次,双方在事件中都遭受了损失。 海运承运

人的损失是运费及其货物在留置期间的仓储费用;
收货人的损失则为货物及其预期利益,包括可能的

市场损失。 为了及时减少损失,双方应该在认识到

自己过错的前提下充分协商,承担责任。 笔者认为,
为公平起见,海运承运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抛弃运

费的概念,而将自己的请求限于为货物的付出;即应

以海运承运人为承运货物而发生的费用为限,包括

货物在装卸港的费用,船舶成本等必要项目,而将利

润剔除。 同样,收货人的请求项目也应该舍弃预期

利润和市场损失,以及货物在被留置期间所产生的

各类损失。 在双方承诺上述权利义务后,货物即可

在协商下放行。
2. 直接提货

在这种放货模式下,情况有所不同。 海运承运

人因自己与无船承运人的协议,已经承诺凭无船承

运人提单放货,换言之,海运承运人与无船承运人运

输合同的相关内容已经被拟制在无船承运人提单的

提货权之中。 显然,此时的留置直接针对收货人这

样的提货权。 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海运承运人

交付货物的义务如同无船承运人一样,不能附设海

商法以外的任何条件。 因此,当收货人用适当的方

法披露其合同下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海运承运人

的此项留置即失去继续存在的前提,其效力也自然

无从谈起。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诉讼中,有时证据会成

为请求的羁绊。 收货人如果无法获得无船承运人与

海运承运人达成的交付协议,或者收货人并不知晓

或不能举证这种特殊的放货模式,结果就会不一

样了。
3. 留置运费

海运承运人在上述情况下还可以针对收货人实

施运费留置。 笔者尚未收集到无船承运业中这样的

案例,但类似情况在各类租船合同纠纷中时有出现。
在到付运费下,提单持有人本应在提货前或约

定的时间向无船承运人支付运费;
 

在无船承运人缺

位的情况下,提单持有人的此项义务不应自动消失。
因此,面对海运承运人的运费请求,提单持有人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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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Baltime 中的留置权条款规定,船东的留置仅限于租船人的货物、转租运费和根据提单产生的运费。

谨慎处理,弄清法律关系,分辨商业利弊,如果贸然

不予置理,将承担法律后果。
即使是预付运费,这种留置也有存在的理由,因

为海运承运人并不知晓无船承运人提单的运费细

节,只有通过留置才能弄清情况。 一般而言,预付运

费的支付者并不是收货人,因此,实际承运人行使第

三人海商留置权时并没有适格的对象,其法律基础

并不存在①。 然而,一旦证实收货人有支付运费的

义务或其作为买方尚未支付货款,海运承运人的留

置权还是可以成立的。 至于其效力,则应参照相关

法律和运输合同及提单,按照弥补性原则确定。 众

所周知,支付运费是托运人在运输合同下的基本义

务,而预付运费通常是在装港由托运人支付的,因
此,收货人对此并没有义务。 海运承运人一旦查证

收货人所持提单记载的是预付运费,就应该停止留

置运费的主张,及时放货,否则对此后发生的损失应

该承担责任。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上述提货权成功对抗留

置权的要诀在于,要求提单持有人支付两次运费不

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平原则。 然而,如果货物按照

CIF 价成交(运费被包括在货款内),而货款尚未支

付或全部支付,那么,所谓收货人支付两次运费的说

法则不存在了,提货权也就失去了对抗留置权的

功能。
(二)租船运费与租金

此处的租船指航次租船和定期租船业务。 租船

下第三人海商留置权的特点是:第一,留置的依据来

自租船合同,为同一合同下的留置,但是,留置直接

影响了收货人的权益,因此,对收货人而言,这也是

一种实际承运人作为第三人实施的海商留置;第二,
此项第三人海商留置权针对的是义务人的“跳档支

付”,其成立适用“牵连关系”的原则,其效力适用不

二次支付运费(租金)的原则;第三,收货人根据提

单可能已经履行了与留置相关联的义务,抑或无履

行义务可言。
这类纠纷从第三人留置权的成立及其效力到法

律上最终的裁决都存在认识上的问题。 首先,“跳

档支付”相关人通常不认可此项义务。 显然,这是

基于合同关系。 但是,英国法院开创了认定这类非

占有留置成立的先河②。 按照其判例,这种留置因

租船合同条款而成立,这就意味着无论对“跳档支

付”义务人还是货主,留置权利人对此项留置造成

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这就是笔者所持的留置因“牵

连关系”而成立的观点。 至于效力,只要义务人存

在相关支付义务,他必须满足此项留置权,否则自行

承担后果。 这就是不二次支付的原则。 其次,对不

能认定效力的留置(亦即相关人无支付义务或已经

履行了支付义务),其法律上的处置更是多种多样,
让人莫衷一是。 例如:因为无法认定效力,所以留置

的成立也变得非法;或认为留置权人应当承担因留

置造成的损失;或置这种损失于不顾;或放任纠纷继

续而不理两造之请求;等等。
笔者认为,在因留置运费或租金引起的纠纷中,

更应该注重适用确权的原则,即将双方的权利义务

再次平衡而最终合情合理地解决争议。 笔者在前节

述及的由无船承运人组织的运输中产生的留置的处

理方式,完全可以适用于本案纠纷。
1. 留置权条款辨析

航次租船或定期租船合同中的留置权条款历来

受到质疑③。 在航次租船业务中,特别是在现代,承
租人是专业行当,因此,承租人通常不会在目的港收

货;换言之,承租人不是买方收货人。 然而,在各类

租船合同格式条款中却有保障出租人权利的留置货

物条款。 例如,“金康合同”和“巴尔的摩 C 式” (简

称 Baltime)中留置权条款的内容是:如未支付运费、
亏舱费和滞期费,出租人可以留置货物和转租运费

(sub
 

freight)。 显然,争议的焦点在于:货物非为承

租人所有,双方在拟订合同条款时如何能有如此的

意思表示? 部分观点认为,此处的“货物”应该被默

示认为是“承租人的货物”,有些判例就是基于这样

的认识作出的④。 可这样的解释和判决使得该条款

成了有悖于运输业务而无法实施的条款。 更有甚

者,与此相同的定期租船合同格式条款下存在着两

种留置权条款:“纽约土产格式” (简称 NYPE)表明

出租人有留置货物的权利⑤,而 Baltime 则表明出租

人有留置承租人货物的权利⑥。 后者似乎印证了上

述默示解释的观点。
笔者注意到,

 

在英国曾经反复发生过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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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例。 1976 年的 The
 

Agios
 

Giorgis 案认定 NYPE
所载的“留置货物”应该是“留置承租人货物”,由此

裁定出租人的货物留置权不成立①;可随即在 1977
年的 The

 

Aegnoussiotis 案中,法院又认为应该按照条

款本身解释合同条文,既然是“留置货物”,当然应

该包括非承租人货物②; 然而在 1980 年的 The
 

Chrysovalandou
 

Dyo 案中,法院判决的思路又回到了

1976 年③;及至 1983 年的 The
 

Cebu 案法官又推翻了

前案④。[3]由于没有上诉,这些都成了悬案,无稳定

性可言。
笔者认为,首先,根据《物权法》,留置非承租人

货物的相关条款,其文意乃至效力都应该予以认可,
因为货物(尽管是非承租人所有的货物)运输与租

船合同具有紧密的“牵连性”。 出租人运费或转租

运费及救助、共同海损等费用落空的情况经常发生,
而保障出租人这些权益的弥补性手段就是留置出租

人依法占有并为之付出的货物。 其次,航次租船提

单中合并条款( incorporation
 

clause) 的作用就是将

租船合同中部分权利义务转至收货人,特别是与收

货有关的义务。 非但如此,缮制完好的租船提单,其
正面有根据哪一份租船合同签发的提示,使得条款

的效力不容置疑。 在中国更有法律对此予以明确,
《海商法》第 95 条规定:“对按照航次租船合同运输

的货物签发的提单,提单持有人不是承租人的,承运

人与该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提单

的约定。 但是,提单中载明适用航次租船合同条款

的,适用该航次租船合同的条款。”
2. 出租人作为第三人留置

航次租船合同下签发提单产生两种合同关系,
即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航次租船合同关系和承运

人与提单持有人(非承租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
航次租船运输情况下,出租人和承租人可约定由出

租人签发提单,这样的模式下,出租人即为承运人,
提单转手后,出租人也是提单承运人;双方也可约定

由承租人签发提单,此时,承租人为承运人,出租人

为实际承运人。 在转租的情况下,实际承运人的状

态更是扑朔迷离。 在航次租船合同正常履行并无事

故发生时,实际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可以各自行事,
互不干涉,即使需要收货人办理诸如安排港口、卸货

等事宜,都会有承租人处置。 然而在发生航次租船

合同履行偏差或事故时,如果承租人缺位,实际承运

人与收货人之间就可能产生纠纷,导致留置的产生。
出租人作为第三人行使海商留置权的事因往往是其

运费、转租运费、共同海损或救助费用落空。
定期租船合同下则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法律关

系,即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定期租船合同关系和

承运人与收货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如果存在航

次租船,则包括航次租船合同关系。 当运费、租金、
转租运费或转租租金、海难救助和共同海损费用落

空时,就会发生出租人作为第三人留置的情况。
3. 承租人作为第三人留置

尽管承租人作为第三人行使海商留置权的情况

很少发生,航次租船和定期租船合同中也没有承租

人留置条款,但是,承租人也是货物的占有人:如果

承租人签发了提单,承租人就是对货物凭证式占有

的人,其留置就是同一合同下的留置;如果提单由出

租人签发,承租人则为通过对船舶卸货事宜安排而

对货物间接占有,就会发生第三人留置。 导致承租

人对货物实施留置的事实只有一种,即承租人没有

收到或收足运费、租船报酬。 承租人对货物的这项

权利,其实包括了两个留置,即出租人对货物的留置

和承租人对货物的留置。 对此,当事人特别是出租

人应当妥善处理。
船舶不靠港、不卸货,意味着出租人实施了承租

人的留置。 英国案例中对这种留置方式存在争

议⑤。 通常的说法是:留置权对抗的是提货权,在不

具备交付货物和提货条件的时间段,所谓留置是不

存在的,出租人此举违背了租船合同;对提单持有人

来说,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违背了运输法规定的谨

慎运输或合理速遣的义务。 在通常情况下,一旦如

此留置,出租人和承租人只有在与提单持有人达成

和解协议的前提下才会靠港卸货。
如果说出租人不靠港、不卸货的留置是一种直

接的、外在的留置,那么承租人对提单持有人在谈判

中表述的留置则是初始留置、根源性留置。 提单持

有人谈判的对手是承租人而不是出租人,然而,一旦

留置不应继续而形成诉讼,造成提单持有人权益受

到损害的人不但是承租人,还应该包括出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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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租人来说,比较安全的做法是正常靠港,卸船,
然后由承租人实施对货物的留置。 在航次租船下,
泊位和卸货由承租人负责安排,卸船后放货自然成

为承租人的权利,此时留置与出租人无涉,且船舶已

经离开码头。 在这种情况下,货物虽然处于码头的

实际控制之下,然而,码头放货却得听从与其达成港

口作业合同的承租人的指令,因此,此项留置从形式

上分析是可行的。

三、因海事费用而留置

因海事费用而实施的第三人海商留置权的特点

是:法律有着明确的规定,收货人应当支付救助报酬

和共同海损费用,然而从合同链上看,应当承担或支

付此项费用的当事人是缺位的。 认定此项海商留置

权的成立与效力的准则依然是“牵连关系”和付出。
(一)救助报酬

救助后,救助人对获救财产取得留置权,但这是

救助合同下的留置权,并非笔者所指的第三人海商

留置权。 救助产生第三人海商留置权之争出于适用

法的冲突。
《1989 年救助公约》和《海商法》规定了船东和

船长的“紧急代理权”,即船长或船东有权代表货方

签订救助合同。 由此可见,根据《1989 年救助公约》
开展的救助,这种争议并不存在。 然而,如果适用

《1910 年救助公约》,情况就不一样。 该公约现在依

然有效,但是它没有赋予船东和船长此项“紧急代

理权”———尽管这一缺项通常可以在司法实践中予

以弥补。 因此,争议的实质是:如果救助人留置获救

货物依据的是救助合同,则货主的合同主体地位不

清,也不能体现自愿的救助原则;如果救助人宣称作

为第三人实施海商留置权,那么,其成立与效力就丧

失了所适用的国际公约和救助合同方面的根据。
救助人在《1910 年救助公约》和救助合同之外

所应寻求的保护自己利益之路,依然是举证“牵连

关系”和付出原则的存在,而如此抗辩并不困难。
(二)共同海损费用

根据海商法和运输合同,承运人与收货人之间

的关系依照提单。 收货人凭提单提货,应当支付可

能发生的共同海损费用,否则,承运人可以留置货

物①。 这种留置是合同下的留置,不属于第三人海

商留置权。 承运人也不是第三人。 在某些关系复杂

的运输中,一旦合同链断裂,债务人缺位,相关争议

就可能出现;计有:海运承运人针对无船承运人提单

持有人的请求(跳过无船承运人)、航次租船出租人

针对再租人的请求(跳过承租人)、未签发提单的航

次租船出租人针对收货人的请求(跳过承租人)、定
期租船出租人针对再租人的请求(跳过承租人)、定
期租船出租人针对收货人的请求(跳过承租人),未
签发提单的承租人针对收货人的请求(跳过再租

人),等等。 上述请求还包括多次租赁之债权人跳

过与其有直接合同关系的债务人向收货人提出的共

同海损请求。 顺便指出,前节所述救助人作为第三

人实施海商留置权时,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不过情节

和种类没有那么多,那么复杂。
收货人分摊共同海损是法定的,也是国际航运

惯例。 这与收货人承担货物的救助报酬不同,后者

经常会引起救助成立与否方面的争议,换言之,收货

人的争议在于一项法律原则———自愿。 但是,前者

并不需要收货人参与。 因此,收货人在法律上没有

任何拒绝承担共同海损的根据,他只是因为其上位

的缺席而依靠断裂的合同链的保护。 这并不公平,
而这种现象本身说明,在法理上和司法实践中运用

第三人海商留置权的理论保护与货物的安全或减损

有“牵连关系” 并为之付出的人之合法利益是必

要的。

四、因港口费用而留置

港口作业人作为第三人的海商留置权的特点

是,除了债务人缺位外,港口作业人的身份因货物的

进口与出口、班轮运输与租船运输、甚至是否与定期

租船相关而变,情况相当复杂。[4] 留置权义务人如

果不加辨别,就会陷入抗辩不利的地位,而港口作业

人主张的堆存或仓储费用是与日俱增的。
(一)航次租船港口费用与班轮出口费用

航次租船运输的货物进出口由承租人与港口作

业人谈判安排,由承租人承担费用;班轮运输的货物

出口费用为托运人与港口作业人协商而成,托运人

是港口费用的义务人。 如果港口作业人针对船东或

货方就航次租船运输中的进出口费用对货物实施留

置,或者港口作业人针对船东就班轮运输中的货物

出口费用对船舶实施留置,这种权利就是笔者所称

的第三人海商留置权。
1. 针对船东的海商留置权

在航次租船运输货物出口中,港口作业人会因

船舶到港延迟、发生额外的货物堆存费而留置货物

(跳过承租人)。 此外,港口作业人在上述情况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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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留置已装货的船舶(跳过承租人)。 在班轮运

输下,由于承运人爆舱或其他原因甩箱或甩货,产生

额外的货物港口费用,致使港口作业人留置船舶

(跳过托运人)。 在承租人或托运人缺位的情况下,
上述海商留置权的义务人只能是船东。

在上述两种留置中,“牵连关系”和港口作业人

的付出显而易见,因此,此项海商留置权的成立并无

异议;在考查其效力时,依据“牵连关系”和付出的

原则,似乎也在应当认定的范围之内。 然而根据海

商法和航次租船合同,结果可能不一样。
在留置货物的情况下,港口作业人留置货物,实

际上就是拒绝装船。 港方这一行为,就与船东的法

律关系而言,并无法律或合同方面的过错可言。 有

鉴于此,港口作业人此项海商留置权的行使,其效力

不容置疑。 反观船方,在承租人缺位的情况下,其延

迟到港的过错导致港口作业人直接遭受损失。 因

此,船东应在赔偿额外的货物堆存费的前提下争取

快速离港,以尽可能减少损失。 至于留置船舶,港口

作业人在这种情况下留置已经装货完毕的船舶仍应

被视为不当之举,应该避免。
按照前节论述,在航次租船运输中,船东与港口

作业人并无合同关系,他们在船舶进港和码头作业

方面的合作出于承租人的安排。 在承租人缺位的情

况下,船舶延迟到港使得港口作业人的损失与船东

的关系更加紧密、直接,这是事实的一个方面。 然

而,事实的另一方面是,船舶延迟到港后,港口作业

人的装船行为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放弃实施第三人海

商留置权的表示,相应地,船东在这样的前提下接收

货物,也表明他选择了不放弃合同而直接承担责任

的方式。 双方应在搁置争议、继续履行合同方面努

力合作,以减少损失。 因此,港口作业人如此留置船

舶是一种蓄意扩大船东损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
其海商留置权的效力应该受到质疑。 即便留置成

立、有效,港口作业人也可能被追究扩大损失的

责任。
然而,在前节所述的班轮运输出口中发生的第

三人海商留置,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第三人海商留

置权的要义是存在“牵连关系” 和权利人的付出。
在这样的纠纷中,前者清楚可见,而后者却被班轮承

运人破坏了。 因此,可以将这种情况下港口作业人

行使第三人海商留置权的行为看成是一种追责。 对

此,船方应当谨慎行事,应该看到港口作业人针对这

笔费用完全可以用其他滞留船舶的方式追讨,例如

扣船。 扣船程序繁琐,费用庞大,是公权力实施的后

果;而留置则显得便利,不会发生法律费用,其实质

就是双方谈判解决分歧。
2. 针对收货人的海商留置权

在航次租船运输中,卸货港事宜由承租人安排、
付费,这就形成了港口作业人针对收货人行使海商

留置权的基本条件,然而,其效力却存在很大问题。
虽然从“牵连关系”和港口作业人的付出上看,

港口作业人作为第三人的留置可以成立,可是,从法

律关系上分析,相应的支付关系应该是建立在港口

作业人与承租人之间,而如果让收货人支付卸货港

的费用就意味着让收货人二次付费,这与第三人海

商留置权的原则不符。 因此,此项留置的效力不能

予以认定。 但是,如果收货人作为买方尚未支付或

全部支付货款,收货人作为此项第三人海商留置权

的义务人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然后与承租人结算。
顺便指出,收货人在这种情况下提货,所出示的

凭据可能并不齐全、有效;例如,只有提单而没有承

租人与港口作业人签署的港口作业合同,或者只有

港口作业合同而没有支付凭证,甚至只是出示了国

内货物买卖合同。 此时,收货人的索赔权有了缺陷,
从中也暴露了收货人作为最终买方与承租人(可被

推定为国内卖方)在交易方面的缺陷———没有关注

并结清提货地(港口)的费用问题,而这个问题又直

接导致了港口作业人的债权受到损害。 因此,即便

港口作业人作为第三人的海商留置权的效力无法认

定,收货人仍然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班轮进口费用

在与港方签订的班轮协议中,船方承诺承担所

有的货物在港期间的仓储与堆存费用;对超时间堆

放的费用,船方委托港方在放货时向收货人收取。
因此,港口作业人在收货人未支付相关费用时留置

货物,也可以是一种第三人海商留置权行使的结果。
这是一种最常见的第三人海商留置权,也是没有争

议的留置———毕竟收货人的过错和港方的损失是实

实在在的。
然而,在极少数案例中可能发生一种有趣的纠

纷。 例如,船东因计划经营困难或其他情况(如瘟

疫或城市封闭)或准备申请破产而不再办理提货手

续,造成收货人不能及时收货而使得港口作业人遭

受堆放费用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这类费用的收取或

减免,除了应该根据破产管理人指示或港口所在地

政府关于疫情的指令外,还应根据双方的过错大小

决定责任的承担。 换言之,港口作业人的不作为可

能成为其收取或收足费用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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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带留置

顾名思义,附带留置就是因留置他物而涉及另

一物被留置。 在海上货物运输中,这样的留置有两

种,一是为了留置船舶而附带留置了货物,二是为了

留置船舶而附带留置了燃料。 这两种留置皆因修船

工程款未付而引起,由修船厂实施。 显然,留置修理

后船舶是基于修船合同,并非第三人海商留置;而被

附带留置的货物或燃料则为一种第三人海商留置。
前者在适用中国法的情况下不会存在任何争议,而
后者却无法律规定,容易引起纠纷。 这种留置的特

点是:法律上无规定,事务流转上却有根据;权利人

没有主观意图,财产方却遭受了实在的损失;在司法

实践中又不得不认定此项留置的成立。
显然,这种留置又带有很强的附带性。 只要留

置船舶的权利人行为得当,其附带留置财产的行为

本身就无过错可言。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情况

下船厂与船方所争议的事实并非基于未支付修船费

用或支付不能,而是涉及价格的高低、材料的真伪、
质量的优劣或对修理合同的不同理解。 在这种情况

下,船厂应当谨慎处理,因为一旦留置船舶不成立,
留置财产的行为与结果便无所依附,货方向船方追

偿不成,则其相关损失就只能由厂方承担了。
附带留置下,被附带留置的财产所有人如果认

为将其财产与船舶及时分离更能产生效益的话,该
财产所有人应该承担费用安排其他船只将货物或燃

料及时取走,而留置权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该项留

置在法律上的意义,配合留置权义务人妥善处理,否
则其行为也会给自己带来法律上不利的后果。 一旦

拒绝承担配合义务,那么,从这种状态发生之日起,
船厂将承担因货物损坏、财产市价跌落或上涨而对

义务人造成的损失。
(一)附随义务

在留置期间,妥善保管留置物是权利人行使留

置权的一项附随义务,故修船厂在留置期间,应对船

载货物或燃料负妥善保管责任。 笔者在此特别提

醒,船东或承运人在运输合同或定期租船合同下对

货物或燃料也有保管义务,而这两项保管义务是交

叉和互补的。
1. 防盗义务

根据海商法的一般原则,承运人应当将货物安

全地运抵目的港并完成交付义务,而定期租船合同

下的船东也有妥善保管承租人燃料的义务;再从留

置权一般理论上看,留置权人对留置物的安全负责

也是不容置疑的。 由此可见,这两项义务具有重叠

性,然而,如果作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这种重叠

性只是表面的。
首先,这两项义务的内涵不同。 承运人或船东

履行义务的场所限于船上,而船厂则在船外履行对

留置物的安全义务;船方通常以船艺和设备保管货

物或燃料,而船厂对义务的履行仅限于对船舶周围

水域的安全负责。
其次,履行安全义务的水准不同。 承运人或船

东对留置物只要尽到谨慎与妥善管理的义务即可被

免去责任;此外,如果发生海盗或骚乱行为,也可申

请法定免责;而船厂对留置物则应该承担过错责任,
只有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下才能豁免。 例如,就海盗

而言,船方通常履行驱散、监视、报警及清点残局等

义务即可获得免责,而船厂需显示更多、更强的防御

力量(如专职防御人员、设备及御敌效果等)方可免

去责任。
2. 管理货物

承运人和船东有管理货物和燃料的义务,这在

留置期间也不例外。 通常的管理措施包括通风、控
制冷冻货温度、防止危险品燃烧、爆炸、毒害、腐蚀及

放射等。 显然,船厂对承运人或船东此项管理义务

的履行应当提供方便,否则就可能陷入纠纷。
船厂在这种情况下基本的配合义务其实只有一

项———供电。 值得思考的是,双方本来就因为支付

不能或不足而产生留置,而供电行为无疑增加了债

权债务,这使得有些船厂“望而生畏”。 对此,船厂

应当全面细致地考虑船舶及其运输的状态。 在通常

情况下,码头或修理厂为作业或修理中的船舶供电

是一项基本义务,而纠纷中的船舶既然处于留置之

中,留置权人必然对其安全有一份责任。 船厂应该

清楚,船载货物的通风、控温与货物乃至船舶安全关

系重大,特别在修理款项纠纷不大的情况下实施留

置,此项疏忽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
(二)其他义务

1. 通知义务

船厂在留置期间,除了履行保管义务外,还应当

及时通知货主。 显然,这也是承运人或船东的义务,
但是,船厂履行此项义务有着其本身的意义。 随着

留置的产生,货物或燃料在事实上也处于船厂的控

制之下,因此,应该从留置权人的基本义务出发考虑

留置物权利人的利益,更何况这是一种附带留置。
特别是当留置状况不能立即解除的情况下,船厂履

行通知义务显得更加必要。
船厂没有合适的留置物权利人的相关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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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该按照法律关于履行合同的一般要求解决其

履行义务中碰到的问题。 船厂可以将其通知意图告

知船方,让后者转告;或向船方询问其履行通知义务

的适当的联系方式。 由此,船厂准确地将自己履行

义务的配合人纳入范围,即便没有履行到位,也属于

配合人之不作为使然。
2. 配合释放留置物的义务

既然是附带留置,那就表明留置权人没有实施

该项留置的直接理由和意图,因此,当留置物权利人

提取留置物时,船厂应当配合。 此项义务包括允许

留置物的相关人员进入船厂、使用船厂场地或管理

水域、转口船舶靠泊或接近船舶作业,还包括有偿供

电或提供作业人员等事项。
(三)留置发生的费用

1. 配合留置物方产生的费用

这部分费用应该由留置物的相关人支付,不支

持船厂将其加叠在原有的债务中。 只要船厂对船舶

的留置成立,这部分费用最终将由依据船舶修理合

同实施的船舶留置权义务人承担;如果相关留置不

成立,则这部分费用也无从谈起。
2. 二次留置

船厂在对船舶实施留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应当

由船方承担,这一点并无异议。 需要探讨的是第三

人海商留置权义务人是否也应该承担相应部分。 该

问题在货物或燃料与船舶分离的当口应该予以考

虑,在船方发生支付困难时更要关注。
前文已述,留置中的船舶通常需要供电,而供电

量的大部分用于货仓和集装箱控温;换言之,供电是

船厂在为货物付出。 这引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

象:供电申请人是船方,而主要受惠人是留置物的相

关人,由此形成了第三人海商留置权的基础———如

果留置物的相关人不支付费用,则船厂可以实施第

三人海商留置权。 这可被称为二次第三人海商留

置,即在附带留置中套上了针对附带留置物的第三

人海商留置。 有鉴于此,根据前述之第三人海商留

置权一般原理,留置物的相关人无疑应当支付这笔

费用。 不言而喻,其他留置中发生的费用,会因其不

可分割性,很难形成二次第三人海商留置。

六、结语

根据以往的中国和外国的判例,笔者梳理并推

理了四类十四种第三人海商留置的情形,统计如下。
第一类,实际承运人作为第三人实施的海商留

置。 此类留置共计八种情形,包括:第一,班轮运输

下,因无船承运人欠付实际承运人运费而留置货物;
第二,班轮运输下,因无船承运人欠付运费而留置预

付运费;第三,班轮运输下,海运承运人因无船承运

人欠付实际承运人运费而留置到付运费;第四,租船

运输下,船东(出租人)因未收到运费、转租运费、共
同海损费用、救助费用而留置货物;第五,租船运输

下,承租人因未收到运费、转租运费、共同海损费用、
救助费用而留置货物;第六,航次租船运输下,船东

(出租人)因未收到运费、转租运费、共同海损费用、
救助费用而留置运费;第七,定期租船运输下,船东

(出租人)因未收到租金、转租租金、共同海损费用、
救助费用而留置租金;第八,在无船承运人组织或定

期租船下开展的运输中,合同链断裂,承运人缺位,
实际承运人因未收取共同海损费用、海难救助费用

而留置货物。
第二类,海难救助人作为第三人实施的海商留

置。 此类留置仅存在一种情形,即适用《1910 年救

助公约》时,海难救助人对获救货物的留置。
第三类,港口作业人作为第三人实施的海商留

置。 此类留置共计三种情形,包括:第一,港口作业

人对船东、货方就航次租船运输中的进出口费用对

货物的留置;第二,港口作业人对船东就班轮运输中

的出口费用对船舶的留置;第三,港口作业人对收货

人就班轮运输中的进口费用对货物的留置。
第四类,修船厂作为第三人实施的海商留置。

此类留置共计两种情形,包括:第一,修船厂因留置

船舶而留置船上所载货物;第二,修船厂因附带留置

中套上了针对附带留置物的二次第三人海商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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